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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

《存款保障計劃條例》 

(第 581 章) 

《存款保障計劃(維持資產)規則》 

引言  
 
  金融管理專員已根據《存款保障計劃條例》 (第 581 章 )第 53
條，在憲報刋登《存款保障計劃 (維持資產 )規則》 (下文簡稱“《維持資

產規則》”或“《規則》” )(載於附件 )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 香港存款保障委員會 (“存保會 ”)是根據《存款保障計劃條例》

(第 581 章 )成 立 的 ， 負 責 在 香 港 設 立 及 維 持 存 款 保 障 計 劃 (“存 保 計

劃 ”)。除非已獲存保會豁免，否則所有持牌銀行都必須加入存保計劃成

為成員 (下文簡稱“計劃成員” )。存保計劃在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

正式推出，在香港提供存款保障。為把存保會因無力償付計劃成員清盤

而可能蒙受的損失減至最少，《存款保障計劃條例》第 53 條賦予金融

管理專員權力，在諮詢香港銀行公會後訂立規則，規定計劃成員在香港

須維持足夠資產。  
 
 
理據  
 
3.   如存保會向存款人作出補償付款，存保會會藉代位取得存款

人就其存放於無力償付計劃成員的存款的所有權利及補救，而這些權利

及補救包括存款人根據《公司條例》第 265 條享有的優先索償權 1。如

該無力償付成員在香港維持足夠資產涵蓋存款人的優先索償金額 2，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第 2 6 5 ( 1 ) ( d b )條 訂 明 ， 在 銀 行 清 盤 時 ， 每 名 存 款 人 有 權 就 其

存 款 總 額 優 先 獲 得 償 付 ， 上 限 為 1 0 萬 港 元 。  
 
2  由 於 優 先 索 償 上 限 與 存 保 計 劃 的 承 保 上 限 相 同 ， 根 據 《 公 司 條 例 》 可 優 先

獲 得 償 付 的 存 款 (除 少 數 例 外 情 況 外 )， 亦 受 存 保 計 劃 保 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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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會在無力償付成員清盤時的差額損失 3 則可以減少。此外，由於所涉

資產是在香港，存保會可在較短時間內向清盤人追討款項，因而減低存

保會在賠款方面的融資成本。  
 
4.   鑑於 上 述情 況 ，《 維持 資 產規 則 》根 據《 存 款保 障 計劃 條

例》第 53 條訂立，以賦權金融管理專員在某些情況下規定某計劃成員

在香港維持指明款額的資產。根據《規則》，金融管理專員可在下述情

況對某計劃成員施加維持資產規定  – 
 
(a) 金融管理專員認為某計劃成員相當可能沒有償付能力；  
 
(b) 金融管理專員認為有關計劃成員正以損害其存款人的利益的

方式經營其業務；或  
 
(c) 金融管理專員已就存保計劃觸發賠款。  

 
這些情況與《銀行業條例》第 52 條所指的相似，該條賦予金融管理專

員所需的權力，以處理有問題的機構。  
 
5.   《維持資產規則》亦指明哪些資產符合條件成為“在香港的

資產”。首要原則是，有關資產能輕易地在香港出售，以及所得收益根

據《公司條例》可分發給優先債權人，包括存款人。此外，有關資產不

應受任何產權負擔、押記 (浮動押記除外 )或未清繳的附帶付款所規限。

《規則》的附表列明符合條件成為在香港的資產的資產類別，以及在決

定某項維持資產規定是否已獲遵從時，應予計算的有關資產的價值比

率。  
 
6.   根據《維持資產規則》，計劃成員須維持的資產款額，會由

金融管理專員按個別情況釐定。不過，金融管理專員可規定某計劃成員

維持的資產款額以該計劃成員持有的有關存款的 200%為上限。這項規

定旨在讓金融管理專員可靈活處理極端情況，例如向某計劃成員所提出

的其他優先申索 (例如工資和法定債項 )的款額異常高。  
 
7.   《維持資產規則》並且規定，有關人士可就金融管理專員施

加維持資產規定的決定，向存款保障上訴審裁處提出覆核申請。  
 
 
《規則》  
 
8.   《維持資產規則》的主要條文如下  –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3  差 額 損 失 指 存 保 會 因 清 盤 中 可 動 用 的 資 產 不 足 以 應 付 索 償 而 蒙 受 的 損 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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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第 3 條列出何是為施行《規則》而被視為在香港維持的資

產；  
 
(b) 第 4 條列出如何計算在香港維持的資產的款額；  
 
(c) 第 5 條訂明，金融管理專員在某些情況下可規定某計劃成員

在香港維持指明款額的資產和該指明款額的上限，以及規定

金融管理專員須給予某計劃成員就金融管理專員有意發出維

持資產規定一事作出書面申述的機會；  
 
(d) 第 6 條就撤回維持資產規定訂定條文；  
 
(e) 第 7 條為向存款保障上訴審裁處就金融管理專員發出維持資

產規定的決定或拒絕撤回維持資產規定的決定而提出覆核申

請，指明時限；以及  
 
(f)  《規 則 》的 附 表列 出符 合 條件 成 為在 香港 的 資產 的 資產 類

別，以及在決定計劃成員有否遵從維持資產規定時，應予計

算的有關資產的價值比率。  
 
 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 
9.   《規則》已於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在憲報刋登，並會於二

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。在完成先

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後，《規則》會於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生效。  
 
 
《規則》的影響  
 
10.   《規則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，對財政、

公務員、生產力、環境或可持續發展沒有影響。《規則》會帶來經濟利

益，因為《規則》可把存保會可能蒙受的差額損失減至最少，從而減低

銀行體系因存保計劃而須支付的整體費用。執行《規則》所涉及的費用

會由金融管理專員承擔。《規則》不會影響《存款保障計劃條例》現行

條文的現有約束力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11.   金融管理專員已根據《存款保障計劃條例》第 53 條，就維持

資產規則諮詢香港銀行公會，並已接納公會的合適意見。  
 
 



-  4 - 

宣傳  
 
12.   香港金融管理局會去信所有計劃成員，通知他們存保會已訂

立《規則》。  
 
 
查詢  
 
13.   如對本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聯絡香港金融管理局銀行業

拓展處主管陳景宏先生 (電話號碼︰ 2878 1846)。  
 
 
 
 
香港金融管理局 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  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